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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討論事項 
案由：本基金 108 年度(108 年 1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收支 
報告，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見紀要 

(一) 林委員立夫： 
1. 今年開始核一廠要進行除役，要把它當成歷史的任

務看待。我們擔心的是核後端基金財務保證的問
題，怕基金不夠。另外除役計畫是否具備經濟效
益，後端費用是否會成為一個財源，讓外界提計畫

申請經費？20 年後，核後端基金的管理可否達到國
際上的高水平？意即產生的廢棄物減少、每單位廢
棄物的處理成本降低或除役的時間縮短。今天的報

告內容，無法顯示上述的問題層面。 
2. 建議委員會成立一專案小組(Task Force)，就像是

上市公司的財務要找會計師背書，有第三方稽核。

依現階段後端基金的財務狀況，費用會逐漸增加，
如有第三方稽核組織，可以協助委員分析資料並向
委員報告，確保執行效益。 

3. 台電公司透過發電提撥基金，而這個基金已經交給政

府，由經濟部成立核後端基金委員會來管理，所以政

府應該接下後端基金管理之責任，經濟部責無旁貸，

權責應劃分清楚，不能再將責任交給台電。 

4. 核一廠除役的花費將近400億，再加上廢棄物處理的

費用，跟國際上比起來，是人家的兩倍，所以核一廠

除役的定義及範圍要講清楚。最終處置計畫是必要的

條件，無法迴避，一定要解決，這是政治性的問題，

必須拉高到總統的層次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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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吳委員豐盛： 
1. 過去我們是按照核能電廠發電提撥一定的數額到基

金裡，林委員的意思是，核一廠兩部機組都要除役
不再發電，未來所有的電廠機組都要停，現在改用
年金提撥，事實上年金提撥也要有合理性。當發電

量越來越少，核後端基金收入就會變少，但未來除
役是非常大的開支，財務問題要如何獲得確保，台
電公司和後端基金管理會要去思考這個問題，基金

制度上要做什麼樣的調整？ 
2. 這次除役計畫正式展開，許多計畫跟支出都是首次

執行，金額非常龐大，台電公司會向後端基金提出

申請，我們有沒有能力審查計畫跟預算的合理性，
對於後端基金是很大的挑戰。 

 

(三) 劉委員文雄： 

1. 我們的預算、支出現在已經開始進入計畫執行階段，

必須要有計劃的管理，計劃管理包括里程碑設定、任

務審查(task review)報告及經費的管理，現在這個

責任是在誰的身上？如果是在台電公司，有沒有完整

25年計畫的時程表？如果有，每一個時程、每一個里

程碑應該會花費多少，在什麼樣的計劃之下，應該會

有一個完整計畫，由誰來管理、由誰督導，這是很重

要且需要釐清的事情。 

2. 雖然會受外在因素影響，但還是需有計畫執行書，可

以依外在因素修正、增減，也需要一個負責25年計畫

管理的團隊。至於要不要有一個第三者稽核？我認為

要有，不是說台電的管理不好，而是較有公信力。今

天主要是討論原則性的問題，細節還是需由計畫執行

團隊與第三方稽核做判斷，我認為經費、里程碑、任

務與整個時程要綁在一起，從較高層次來看。 

3. 計畫的路徑一定要先展開才有辦法對國會、立法院和

民眾說明各種情境之選擇。我想請問現整個計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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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討論場址，這非常重要，如找不到場址，下一個

階段就不可能進行，如果這項任務沒有在時程內，就

表示這個時程有問題。這是很重要的工作項目。 

 
(四) 黃委員慶村： 

1. 照現在基金的提撥機制，只要費用不夠就提撥，所以

不須擔心費用不夠的問題。但整個後端經費的運用有

沒有一個策略性的安排？今天會議的討論案多半都

是獨立的思考。舉例來說，現在核一廠除役，要去建

低放貯存庫，除役第一階段經費85億，就有45億用來

蓋貯存庫，如有低放處置場，這部分的錢就可以減少，

橫向的規劃現在幾乎看不到，後端計畫在執行的時候

受到的干擾也很多。 

2. 我再舉一個例子，集中式的貯存概念花了很多時間研

究，但在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提出討論時，就被質

疑，被認為不需強調集中的概念，所以計畫本身缺少

整體的規劃與評議的制度，這其實是我們後端營運的

重點。我相信台電公司在執行時，一定受到很多的外

在干擾，我贊成要有稽核組織、要有一個管理及規劃

的平台，規劃出路徑和整個計畫，台電公司就依據內

容去執行。 

 

(五) 柯委員瓊鳳： 

1. 補充委員提及第三方稽核的建議，以審計的立場，假

如台電公司需要向銀行借錢，銀行端就會要求台電公

司提供財務的相關資料，並經會計師審計，我們簡稱

財務的審計。站在國營會的立場，台電公司的會計處

理，也需會計師事務所審查，這是針對公司相關財務

的審查，和銀行借錢的審計不一樣。會計師事務所針

對台電審查會出具審查報告書及意見書。 

2. 除役過程若需第三方審計，審計的範圍須說明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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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尋找適合的單位負責？其角色如何定義？這需

要有獨立性及專業性，不會只有會計師事務所負責。

假設為期25年，有沒有超長期的委託契約委託25年，

在法規上要慎重的考量。 

3. 討論後端營運計畫，須界定區塊，填入工作項目，並

填入估計金額，有很多假設、參考值，假設不同數字

就會不一樣，所以每五年須調整一次。 

4. 從收支報告之對照表來看，以實際用途數跟分配預算

數做比較，不管在收入或支出的部分，很多大項目都

相差50％以上，執行率太低，如何改善？因為現在是

期中報告，如果在短期，如半年內，相關計畫執行可

以完成，只是因付款程序、契約、採購等因素延遲，

建議可作補充說明。 

5. 假如相關計畫無法在年度完成，勢必這筆預算要往後

延，是否遵循以往的做法，保留預算，而不將預算繳

回，以上建議。 

 
(六) 方委員良吉： 

是否可能將基金管理之權責移到能源局，設立一個新的管

理機制，由一公務機關進行管理，在層級上會比較適宜，

但要說服能源局接受。 

 

(七) 胡主任文中： 

1. 向各位委員說明，核一的除役計畫與一般國營會在監

管的投資計畫不一樣，這些計劃有工作項目及金額，

經濟部會根據金額大小決定由經濟部或行政院核定。

但除役計畫不一樣，是由原能會核定，只有工作項目，

沒有金額，原能會在核定除役計畫時必須要有財務保

證，這個財務保證就是由後端基金委員會通過，目前

核一除役計畫160幾億之財務保證是根據100年估算

的結果提出。原能會核定後，我們就要討論除役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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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費用，根據新版大約是338億，去年12月時曾經在

委員會討論，最後決定由台電公司擬定里程碑、工作

項目及金額，在今天的報告案會進行討論，假設能通

過，就能有非常具體的核一除役計畫，將來的控管就

會用338億做基礎。 

2. 當時會把核後端基金，從台電公司移至經濟部管理，

原因在於外界對台電不信任，外界的期望是核後端基

金中的工作成員能夠獨立於台電公司的會計處、財務

處及業務單位之外，經濟部曾專案陳報行政院，行政

院函示須先釐清增聘人員類別及員額等問題，所以目

前只能請台電公司繼續兼任。某種程度上來說負責審

計的也是台電公司，這是不得已的狀況。 

 
(八) 施委員信民： 

1. 建議報告說明應更詳盡，建議（一）來源部分提及「106

年9月重估新版後端營運總費用」，應加註總費用是多

少？（二）用途第1點「3×4重裝容器採購案」，建議

說明是哪一個貯存場，大家比較容易理解；另第5點

提及核一廠的除役，原能會在7月12日已經發給除役

許可，這邊為何說8月開始進入除役階段？ 

2. 在核一廠除役之工作上，看不到經濟部的角色，在核

能電廠興建時濟部要發建廠許可，為何除役時只有原

能會核發一個除役許可？ 

 
(九) 陳委員朝南： 

編列的預算是由誰編列的？是專家提出？還是參考國外

資料？今天在審查這個預算，達到的目標是多少？依據國

外經驗是成立一除役小組，並考量三個重點：安全、管理

及回饋。我們審查後，到時真正要執行時會不會有差距。 

 
 

 



6 
 

台電公司說明及回應委員意見紀要 
 

(一) 有關財務保證，電業法很明確的規定台電公司要負責到
底；後端基金每五年要重估一次，有重大情事時要提出
檢討；至於第三方稽核，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規劃，我們

知道地方監督委員會已經成立，台電本身也有核安監督
委員會，負責把關除役計畫。 

(二) 關於核一除役分年計劃執行的部分，先前在委員會有針

對財務的部分報告過，我們會分年進行管控，但我們現
在執行的計畫，也可能受到外在因素影響，這部分所增
加的費用會在後端總費用五年重估時反應。 

(三) 有關收支報告實際用途數跟分配預算數差異之問題，其
中一項和基金提列有關，因基金重估案及年金提撥尚未
正式核准，現在還是用每度核能發電 0.171 元提撥，所

以看起來實際提撥跟預算有落差。委員重視的是如何管
控，原能會的法制規定核電廠 25 年一定要除役完成，
台電公司會管控好，在後端處有一個部門就是專門管控

預算，我們有這樣的機制。 
(四) 有關是否成立第三方稽核團隊，我們以委員的意見與主

席的裁定為主，但這個任務是否由國營會擔任，由國營

會當作委員會的幕僚，也是一個可行的方案。 
(五) 補充說明為何除役作業由 8月開始，其實很多除役相關

準備工作在 105 年 8 月就開始進行，但實際拆除作業今

年 8月才能開始進行，因為拆除作業要先報給原能會核
准，並函送環保署書面開工通知。今年 8月 11 日預定
要拆除主變壓器至開關場之聯絡鐵塔。 

(六) 有關預算編列，我們是根據高放、低放、除役等計畫在
當年度預估的支出編列。回饋金的部分也是根據核定的
回饋補償要點去編列預算，一定要符合規定。分配預算

數是經過行政院核准，送到立法院作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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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 

(一) 由於每5年後端基金總費用要進行重估，接下來的後端計

畫路徑要先確定。 

(二) 基金的收入是受發電度數決定，發電度數降低所以收入

減少，可是它的支出並不固定且變數大。一般的基金比

如說老年保險年金，相對來說比較穩定。以我們的基金

來說，不同的方案或路徑差距很大。所以每5年須校正一

次。 

(三) 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已確定要優先推動中期的暫時貯

存設施，目前已經有這樣的方向，我們必須要確定路徑。

新版的總費用重估希望能在今年確定。 

(四) 路徑確定，就要對外說明這是我們現階段的最佳方案，

若開始執行，每一個環節之花費必須說清楚，建議要進

行國際比較，各工作分項要拆分精確。 

(五) 我們之所以要努力找到最終處置場，是因為它的監管成

本比起核電廠內的乾式貯存場相對便宜。要把監管成本

每年佔的支出比例計算出來。 

(六) 由業務組將後端作業計畫的執行路徑做一次組合，把整

個後端作業計畫的初步輪廓勾勒出來。 

(七) 現階段後端基金委員會為外聘，委員之多元背景能讓基

金的管理增加外部的意見並協助基金運作。 

(八) 本會議討論事項：本基金 108 年度(108 年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收支報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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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案由：「低放選址溝通之成效稽核與預算管控」，報請

公鑒。 

 

出席委員意見紀要 

(一) 林委員立夫： 

1. 現在看起來沒有辦法辦公投，是地方政府在杯葛，經

濟部的角色在哪裡？經濟部或行政院有將經費撥給

地方政府，為什麼行政院無法請地方政府配合？經濟

部應出面請行政院說服地方政府。 

2. 場址的選擇不應該只有兩個。台電公司應該根據全國

地質母岩特性尋找其他的可能性，再由行政院或經濟

部從技術的角度上，請地方政府配合，進行溝通並規

劃補貼措施，最後由民意決定，不能由地方政府杯葛。

現在除役計畫要展開了，處置場場址如能解決，可以

讓後端基金節省開銷，所以這個費用是花在刀口上，

應該把尋找場址列為優先執行項目。 

 
(二) 劉委員志堅 

1. 我個人對這個報告是不滿意的，其實可以更深入、具

體。以107年度溝通執行的情形來看，並不清楚是什

麼樣的計畫、由哪個單位執行、被要求達成什麼樣的

目標。預算編到8,000萬，我們才用了1,000萬。預算

和執行就差了7,000萬。 

2. 雖然受政治因素影響，但執行上應該更明確。溝通應

該有一些策略、做法，我們用一個計畫執行的角度來

看，並不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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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施委員信民 

1. 我們地方性公投遇到瓶頸，經濟部可能要去了解，目

前公投法的適法性如何，如果需要修法，經濟部要反

應，如果地方自治條例可以立法或修法，經濟部也可

請縣市政府在相關的自治條例裡完成相關條例的立

法。 

2. 我們針對烏坵跟達仁外可能的場址有沒有做什麼規

劃？我們還做了哪些有關選址的工作？ 

3. 此份報告中沒有提到溝通的人次，譬如地方的說明會

舉辦了幾次？大專院校的研習營舉辦了幾次？參加

人數？沒有具體說明，比較難看出成效。 

4. 民意的調查，我們只看到反對和支持的比例，應進一

步分析反對的原因和支持的原因是什麼？如果有這

些具體的資訊，對後續我們的溝通是不是會比較有

效，這樣我們溝通或者民調才能夠發揮它的效用，不

然只是一個數字，沒有後續進一步的措施，是非常可

惜的事情，以上。 

 

(四) 胡主任文中 

1. 有關選址條例，我們一直和原能會聯繫協調，希望能

夠修法，因為這個法當時擬定時沒有任何的回頭機

制，選出來之後不能撤回，要辦公投也沒有任何強制

力，只能縣公投，沒有強制地方政府一定要辦公投，

地方政府才可以拒絕。 

2. 事實上前幾任的部長也分別有拜會兩個選址所在地

之縣長，但他們就是不願意配合辦理公投。經濟部有

提出選址條例修正版本，原能會亦成立修法小組進行

討論。 

3. 溝通工作在沒有公投的年度目的是保溫，透過一些補

助、回饋慢慢建立與當地居民情感上的認同，希望在

法律不修改的狀況下爭取當地民眾支持。而高放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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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也在執行中，但現階段即使是去做母岩調查也都會

被地方民眾反對，目前的溝通工作確實是面臨困難。  

 

(五) 陳委員朝南 

1. 依照國外除役經驗，每一季都要辦理公開說明會，但

只辦在石門、萬里，跳過金山和三芝，實在不太合理。        

基於這個立場，如果在法令需要修改時，為了讓除役

推動順利進行，應該採取國外的作法以16公里為範圍

辦理說明會。 

2. 除役工作25年完成之後廢料要放在哪？要放到烏坵

或金門，這個回饋的機制是否一樣？請問在座的各

位，用過核燃料目前放在反應爐中危險性高，還是放

置於暫時貯存設施的危險性高？應該是放在反應爐

中危險性高。在執行面上為何沒有選擇？萬一用過燃

料無法取出怎麼辦。 

3. 國外的除役有三個核心價值，安全、管理及回饋承諾，

這三個重大的原則必須掌握。 

 
召集人 

(一) 現在所有的問題都是選址，但後端計畫很多花費都是在

技術面，包括先期的各種模擬工作。我也完全接受劉委

員說的，後續要嚴格的去檢視溝通計畫的執行。 

(二) 請台電公司針對委員提出的建議去執行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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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二、案由：「核一廠除役計畫里程碑及時程說明」，報請公

鑒。 

 

 

召集人 

 

請業務單位備妥後端營運業務整體框架、可能路徑組合及其

時程、經費等相關資料，併同本案於今年8月底至9月初另行

安排會議報告。       

 

 
 
 
 

   


